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5〕686号

申请人：卢某某，男，1953年 11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街**号**楼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残疾人联合会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 341号。

负责人：梁某某，职务：理事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1月 6日在《广州市残疾人

康复资助补贴申请表》中作出的审批不通过决定（以下简称“案

涉决定”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本案适

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案涉决定，要求被申请人按有关规定发放电动轮椅车。

申请人称：

我本人有机动轮椅车一台，由于国家有关政策可以领用电动

轮椅车（机动轮椅车全部自费购买，由公安机关发证）现在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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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要求我报废才给予批准，本人认为不合情更不合理，要求复

议，批准领取电动轮椅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有法定职权依据。根据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财

政局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

配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穗残联规字〔2024〕6号）规定，答复

人具有康复资助辅助器具申请审批的行政职能。

二、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。通过车管所综合管理平台核

查，确认卢某某于 2013年 11月 5日初次登记持有号牌号码为广

州*****的机动轮椅车。该事实有系统截图、登记信息等证据材料

为证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

三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根据《广州市残联关于印发广州市

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适配指引的通知》（穗残联〔2024〕53号）

附件 3《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电动轮椅评估适配规范》第九条

的规定申请人名下已登记机动轮椅车，不符合电动轮椅申请条件，

答复人依法作出不予通过决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
四、程序合法。申请人于 2025年 11月 3日提交电动轮椅资

助申请，经街道残联初审、机构评估适配后，答复人通过管理平

台核查其车辆登记情况，于 2025年 11月 6日依法作出不予通过

决定。申请人不服，于 11月 11日到答复人办事大厅提出异议，

答复人已当场予以政策解释，并于 11月 12日将其情况上报上级

部门。上级部门指示维持原决定并做好解释工作。答复人程序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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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已充分保障申请人知情权与申诉权。

五、其它答复意见。申请人主张其机动轮椅车为自费购买，

非补贴所得，故应可申请电动轮椅补贴。根据《广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辆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穗府办规〔2024〕15号）第二条规定，注册登记的残疾人机动

轮椅车实行统一车型制度，性质为下肢残疾人代步使用的正三轮

车辆，属于法定意义上的“机动轮椅车”。穗府办规〔2024〕15

号文第十一条的规定并未排除或替代现有关于辅助器具补贴申领

的禁止性规定。《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电动轮椅评估适配规范》

第九条的规定，系为防止资源重复配置、确保公共资金合理使用

而设，规范对象为“是否持有”，而非“是否通过补贴购买”。申

请人是否自费购车，不影响其已持有机动轮椅车的事实认定，亦

不改变其不符合电动轮椅申请条件的法律后果。申请人若认为其

现有车辆无法满足出行需求，可根据穗府办规〔2024〕15号文第

十六条规定，在符合报废条件时申请报废补偿，并依法重新申请

辅助器具。但在未完成车辆注销或置换前，其仍属于“已有机动

轮椅车”情形，依法不得重复申领电动轮椅补贴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5年 11月 3日，申请人提交残疾人康复资助补贴申请，

申请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。据《广州市残疾人康复资助补贴

申请表》记载：申请人残疾类别为肢体；残疾等级为二级；残疾

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类别为电动轮椅；康复机构名称为广州某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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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助器具有限公司；街（镇）残联于 2025年 11月 3日作出“持

有机动轮椅车”的初审意见。

被申请人通过车管所综合管理平台核查，确认申请人名下登

记有普通三轮摩托车一辆，号牌号码：广州*****，厂牌型号：某

某牌 XW*****，发动机号：8D******，车辆识别代号：2013*****，

检验有效日期：2027-10-12，初次登记日期：2013-11-05。

2025年 11月 6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，主要载明：“审

批不通过 综合意见：该申请人持有机动轮椅车，不符合申请条件”

被申请人于当日将案涉决定上传广州市残联政务平台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不服案涉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 2025

年 11月 12日收悉，于同月 19日受理。

为方便听取申请人意见，本府将被申请人提交的《行政复议

答复书》及证据复印件邮寄送达申请人。2025年 12月 10日，本

府工作人员与申请人电话联系，申请人提出了以其持有的机动轮

椅车进行置换的调解方案，无其他补充意见。本府已将申请人调

解方案告知被申请人，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第八条第二款“中国

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依照法律、法规、章程或者接受政府

委托，开展残疾人工作，动员社会力量，发展残疾人事业。”、《广

州市残疾人权益保障条例》第六条第（五）（六）项：“各级残疾

人联合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五）指导、管理本地区各类残疾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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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和残疾人服务机构，推进社区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；（六）联

系、教育本地区的残疾人，依法扶助残疾人，维护残疾人的合法

权益，为残疾人服务；”、《广州市残疾人康复经费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第（五）项“市、区残联职责。（五）区残联负责对康复资助工

作的规范性负责……”及第九条“康复资助实行属地管理，由资

助对象在其户籍所在区残联申领……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审

核残疾人康复资助补贴申请的行政职能。

《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适配指引》附件 3《广州市残

疾人辅助器具电动轮椅评估适配规范》第九条规定：“残疾人已有

机动轮椅车，或已申请手摇三轮车、手动轮椅中其中一种辅助器

具在补贴申领间隔期限内的，不得再申请电动轮椅。”《广州市残

疾人机动轮椅车车辆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负责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登记和通行管理。”第十一条

规定：“新增注册登记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符合本市统一车型规

定。本办法实施之前已注册登记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，以自然报

废办法进行淘汰。鼓励残疾人自行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轮椅

车。”第十二条规定：“新增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申请购置残疾人机

动轮椅车，生活困难且符合相关社会救助条件的，按本市相关规

定执行。”《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适配指引》第十三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提出评估适配意见。根据评估适配的情况和数据，评估

人员作出评估适配意见，评估人员签字后，告知适配补贴对象或

其照顾者评估适配意见，将评估适配资料上传至政务平台，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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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区残联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。”《广州市残疾人康复经费管理

办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康复资助工作应按以下

流程办理：（二）审核。区残联组织收到申请后，10个工作日内

审核完毕，并将审核结果通知申请人本人或其代理人。经审核符

合康复资助条件的，纳入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管理；审核未通过

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”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

补贴申请后，通过车管所综合管理平台核查确认申请人名下持有

机动轮椅车，不符合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申请条件，据此作

出案涉决定，并无不当。关于申请人认为其所持机动轮椅车由其

自费，其可以领用电动轮椅车的主张。根据上述规定及立法精神，

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旨在保障符合相关社会救助条件的残疾

人能够根据自身需求使用适合的代步工具，重点在于保障残疾人

的日常出行而非进行经济补贴，是否通过补贴购买并非影响申请

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的因素。申请人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府

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案涉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，

本府予以维持。申请人请求撤销案涉决定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

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残疾人联合会于 2025年 11月 6日在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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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残疾人康复资助补贴申请表》中作出的审批不通过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


